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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2025-2026年
    办税服务厅非执法类辅助性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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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83]1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10105][bookmark: _Toc11109]1.1项目背景
为满足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工作需求，保障税收工作顺利开展，推动税费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现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实际，拟采购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2025-2026年办税服务厅非执法类辅助性服务项目。
[bookmark: _Toc59][bookmark: _Toc10402]1.2项目内容
[bookmark: _Toc19001][bookmark: _Toc27037]1.2.1采购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2025-2026年办税服务厅非执法类辅助性服务项目预算总金额为260万元。根据实际工作需求，供应商应选派业务熟练、经验丰富的人员提供非执法类辅助服务人员，服务质量、标准必须满足采购人要求。
[bookmark: _Toc4869][bookmark: _Toc16299]1.2.2项目实施要求
[bookmark: _Toc1233][bookmark: _Toc20087][bookmark: _Toc4311][bookmark: _Toc18607][bookmark: _Toc73][bookmark: _Toc27813][bookmark: _Toc12424][bookmark: _Toc22608][bookmark: _Toc14940]1.2.2.1实施范围要求
[bookmark: _Toc9495][bookmark: _Toc30892][bookmark: _Toc25535][bookmark: _Toc20525][bookmark: _Toc32500][bookmark: _Toc30275][bookmark: _Toc16148][bookmark: _Toc23395]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1.2.2.2实施时间
	单位名称
	服务期限

	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
	2025年11月8日-2026年11月7日


[bookmark: _Toc23486][bookmark: _Toc13779][bookmark: _Toc26258][bookmark: _Toc630][bookmark: _Toc6661][bookmark: _Toc25699][bookmark: _Toc19512][bookmark: _Toc5191]1.2.2.3实施地点


	单位名称
	实施地点

	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
	1.延安路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办税服务厅
2.延安路不动产二级交易市场办税服务延伸点
3.塔指西路88号塔指西路办公区办税服务延伸点
4.巴音东路10号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
5.索克巴格路社保大厦办税服务延伸点


[bookmark: _Toc958][bookmark: _Toc7553]2投标/响应要求
[bookmark: _Toc25641][bookmark: _Toc18170]2.1对供应商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997][bookmark: _Toc31712]2.1.1必备资质
供应商应遵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供应商资格条件有要求的，供应商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
[bookmark: _Toc28777][bookmark: _Toc10767]2.1.2资质/优选指标
[bookmark: _Toc17573][bookmark: _Toc7650][bookmark: _Toc8696][bookmark: _Toc10437][bookmark: _Toc23539][bookmark: _Toc1510][bookmark: _Toc18307][bookmark: _Toc20893]2.1.2.1相关证书
[bookmark: _Toc15535][bookmark: _Toc2150]无。
[bookmark: _Toc11475][bookmark: _Toc10932][bookmark: _Toc740][bookmark: _Toc23062][bookmark: _Toc10067][bookmark: _Toc9179][bookmark: _Toc3067][bookmark: _Toc25219]2.1.2.2 成功案例
提供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供应商独立承担的类似案例。
[bookmark: _Toc7888][bookmark: _Toc11521]2.1.3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否。
[bookmark: _Toc20692][bookmark: _Toc3147]2.1.4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是。
[bookmark: _Toc8035][bookmark: _Toc15965][bookmark: _Toc11714]2.1.5其他要求
[bookmark: _Toc10754][bookmark: _Toc19101]（一）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bookmark: _Toc9272][bookmark: _Toc16165]★（二）供应商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本项目规定的服务，具有本项目服务或实施能力，承诺与本项目需求部门进行积极主动的合作。（供应商在参与投标时须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bookmark: _Toc7846][bookmark: _Toc3683]（三）供应商必须服从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的协调，完成需求中的各项工作。如果不配合工作，严重影响工作进度、造成严重后果，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有权终止合同、索赔或拒付款项。
[bookmark: _Toc10756][bookmark: _Toc1425]2.2技术部分投标/响应内容
[bookmark: _Toc7782][bookmark: _Toc19559]2.2.1 技术投标/响应总要求
[bookmark: _Toc10668][bookmark: _Toc20859]（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须符合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行业划分标准的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28412][bookmark: _Toc13420]2.2.2投标/响应方案要求
以下相关方案，若作为评审因素，则供应商应满足★关键指标项要求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特点和采购需求，制定更为完整、详细、可操作性强的方案。
[bookmark: _Toc28255][bookmark: _Toc29915][bookmark: _Toc22147][bookmark: _Toc14322][bookmark: _Toc2096][bookmark: _Toc8170][bookmark: _Toc20803][bookmark: _Toc5572]2.2.2.1项目需求理解
供应商应详细阐述对整体技术业务需求内容的理解，深入分析并提供详细的需求分析说明。具体要求包括：①对于用户需求的理解程度；②对于项目重难点的把握和解决措施；③整体服务目标；④项目运作流程；⑤针对本项目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意见。
[bookmark: _Toc24619][bookmark: _Toc16178][bookmark: _Toc20349][bookmark: _Toc11891][bookmark: _Toc18583][bookmark: _Toc15024][bookmark: _Toc23495][bookmark: _Toc29884]2.2.2.2对服务方案的响应
在招标文件中详细阐述对本项目保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人员保障方案、岗前培训管理方案、应急预案方案、考核管理方案等内容。同时要对招标文件中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如何适用于采购人的需求作详细的说明。此项内容作为考察供应商是否具备完成本项目能力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29258][bookmark: _Toc29796]3项目需求
[bookmark: _Toc32738][bookmark: _Toc25951]3.1总体要求
为持续提升办税缴费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及时响应纳税人缴费人通过现场、电话等多渠道提出的税费政策咨询、权益保护、业务受理等诉求，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办税服务。
[bookmark: _Toc18881][bookmark: _Toc6856]3.2服务内容
[bookmark: _Toc27577][bookmark: _Toc32177][bookmark: _Toc17371]3.2.1导税服务
[bookmark: _Toc14073][bookmark: _Toc7861][bookmark: _Toc32599]主要引导纳税人在相关的服务区域或窗口办理税费事项；辅导纳税人填写资料；协助纳税人核对资料和表单填写的完整性；解答纳税人办理税费事项咨询；宣传税费法律法规政策；维护办税服务厅秩序，以及为纳税人提供准确、快捷的其他指引服务等，具体内容如下：
引导服务：引导纳税人到相关服务区域或窗口办理涉税事项，帮助纳税人了解、熟悉办税流程，为纳税人提供准确、快捷的指引，做到合理有效分流人员，减少纳税人办税排队等候时间。
资料预检：‌在纳税人办理业务之前，对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检查，并对所需要的资料进行复印，‌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咨询辅导：解答纳税人一般性涉税咨询，辅导纳税人正确填写相关表格和涉税资料。‌
秩序维护：维护办税服务点的秩序，确保纳税人有序办税。
日常管理：负责办税服务厅便民药箱、便民雨伞、复印机等便民服务设施的日常管理，检查纳税人办税需要的设施、用品是否完好，提出相关改进措施。
问题记录并跟踪：对导税、咨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对需回复的事项进行记录并跟踪，记录当天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需要跟踪服务的事项，并提交相关人员。
3.2.2税费咨询辅导服务
[bookmark: _Toc25288][bookmark: _Toc20776][bookmark: _Toc30521][bookmark: _Toc31927]主要辅导纳税人使用自助设备，协助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网页、电子税务局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社保缴费小程序、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等办理相关业务，发放税费宣传资料，帮助纳税人了解熟悉办税流程，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以及解答一些较为复杂的办税疑难等，具体内容如下：
设备管理：负责自助服务区相关设备的日常管理；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计算机及其他设备22套，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计算机及其他设备5套，塔指西路办税服务延伸点计算机及其他设备4套。
咨询辅导：帮助纳税人了解、熟悉办税流程，辅导纳税人正确填写相关表格和涉税资料，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以及解答一些较为复杂的办税疑难问题等。‌
政策宣传：‌向纳税人进行政策宣传并发放最新税费宣传资料，‌确保纳税人能够及时了解到最新的税费政策，帮助纳税人、缴费人顺利完成相关业务。
自助办税辅导：辅导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网页、电子税务局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社保缴费小程序、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等办理相关业务。
问题收集并反馈：收集纳税人、缴费人高频咨询辅导的问题并向相关人员进行反馈。
3.2.3基础服务
[bookmark: _Toc3003][bookmark: _Toc11661][bookmark: _Toc8028]主要包括办理涉税业务，咨询辅导，政策解答等，具体内容如下：
办理涉税业务：主要‌办理实名信息采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身份信息备案、税务登记信息补录、存款账户账号备案、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登记、跨区税源登记等业务。
资料整理：按日收集整理职责范围内相关纸质资料、及时向相关部门传递并按规定时限装订。
其他：帮助纳税人了解、熟悉办税流程，解答纳税人涉税咨询，税费政策宣传等。
3.2.4采购人需要的临时调配等其他相关服务
[bookmark: _Toc21858][bookmark: _Toc20883][bookmark: _Toc14042][bookmark: _Toc5325][bookmark: _GoBack]依据业务情况变化，按照岗位需要，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临时性、紧急性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在税收政策调整期协助开展宣传辅导、申报高峰期协助加强办税秩序维护等（执法类工作除外）。
临时调配的其他相关服务在原有服务人员能完成的情况下可不另外提供人员。
其他。
[bookmark: _Toc17272][bookmark: _Toc12642]3.3服务工作量
[bookmark: _Toc28733][bookmark: _Toc6547][bookmark: _Toc20323][bookmark: _Toc15105][bookmark: _Toc6324]非执法类辅助服务实施地点及岗位工作量
	预算单位
	服务内容
	服务地点
	岗位日均总工作量
	人均服务量

	国家税务总局
库尔勒市税务局

	
	导税服务
	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引导人数约100人次/日
	50人/日

	
	
	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
	引导人数约35人次/日
	35人/日

	
	
	塔指西路办公区办税服务延伸点
	引导人数约25次/日
	25人/日

	
	
	不动产二级交易市场办税服务延伸点
	引导人数约45人次/日
	45人/日

	
	税费咨询辅导服务
	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辅导人数约300人次/日
	60人/日

	
	
	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
	辅导人数约60人次/日
	30人/日

	
	
	塔指西路办公区办税服务延伸点
	辅导人数约30人次/日
	30人/日

	
	
	社保大厦办税服务延伸点
	辅导人数约90人次/日
	30人/日

	
	
	不动产二级交易市场办税服务延伸点
	辅导人数约95人次/日
	31人/日

	
	基础服务
	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服务人数约130人次/日
	43人/日

	
	
	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
	服务人数约25人次/日
	25人/日

	
	
	塔指西路办公区办税服务延伸点
	服务人数约20人次/日
	20人/日

	
	
	社保大厦办税服务延伸点
	服务人数约20人次/日
	20人/日

	
	
	不动产二级交易市场办税服务延伸点
	服务人数约40人次/日
	20人/日

	
	采购人需要的临时调配等其他相关服务
	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其他
	临时调配

	
	
	萨依巴格税务所办税服务延伸点
	其他
	临时调配

	
	
	塔指西路办公区办税服务延伸点
	其他
	临时调配

	
	
	社保大厦办税服务延伸点
	其他
	临时调配

	
	
	不动产二级交易市场办税服务延伸点
	其他
	临时调配


[bookmark: _Toc10647][bookmark: _Toc19839][bookmark: _Toc504561410][bookmark: _Toc498691868][bookmark: _Toc498526190][bookmark: _Toc498932449][bookmark: _Toc498691870][bookmark: _Toc504554365][bookmark: _Toc535358540][bookmark: _Toc504554256][bookmark: _Toc498688895][bookmark: _Toc504554258][bookmark: _Toc498687536][bookmark: _Toc504554367][bookmark: _Toc535358539][bookmark: _Toc504561408][bookmark: _Toc535358541][bookmark: _Toc498932450][bookmark: _Toc498688896][bookmark: _Toc504554366][bookmark: _Toc498687534][bookmark: _Toc504561409][bookmark: _Toc498526189][bookmark: _Toc504554257][bookmark: _Toc498688897][bookmark: _Toc498687535][bookmark: _Toc498691869][bookmark: _Toc498932451][bookmark: _Toc498526188]4人员要求
[bookmark: _Toc14521][bookmark: _Toc18702]4.1人员岗位职责及要求
	人员类型
	工作内容
	人员要求

	项目管理人员
	负责日常管理、服务规范化管理以及内外工作协调，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调整工作内容及进度，配合做好各项服务内容；负责服务人员日常管理考核，做好现场矛盾化解及投诉处理等工作。
	1.项目管理员须保持24小时电话畅通，因故不能投入工作的，应及时告知采购人并安排临时负责人员管理本项目。
2.项目管理人员应有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及以上证书、普通话2乙及以上证书；熟练掌握税务相关业务。
3.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2年以上（不含2年）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
4.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有一定的综合写作及文字表达能力，财务会计专业优先。

	服务人员
	导税服务
税费咨询辅导服务
基础服务
采购人需要的临时调配等其他相关服务
	1.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22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有财税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2.掌握税收、财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通过学习能够熟悉税费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制度，能熟练掌握税务系统相关办公软件，能够熟悉各类税收法律法规及各类报表的填写，准确及时回应纳税人需求。
3.普通话发音基本标准，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
4.统一着装，遵守税务机关对于各岗位着装要求，言行规范，注意仪容仪表、公众形象。


[bookmark: _Toc15514][bookmark: _Toc9465]4.2其他要求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作风正派，无违法犯罪记录，需在上岗前向采购人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供应商在参与投标时须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身心健康，无传染病，需提供入职前一个月内体检报告。（供应商在参与投标时须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岗位的工作时间及休假时间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做具体安排。正常工作日以采购人所在区政府或实际情况而定，总工作时长8小时,不得出现迟到、早退、旷工情况，供应商应当根据采购人要求安排延时及加班服务，对于延时或加班服务，采购人不额外支付服务费用。
[bookmark: _Toc29089][bookmark: _Toc28049]4.3服务质量保障要求
★（一）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应当遵守保密要求，保守国家秘密、税收工作秘密和服务对象秘密。供应商应当建立保密制度，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保密制度及警示案例的学习、签订保密协议、泄密处理条例等。服务人员在入职前须与供应商及采购人签订三方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由采购人提供）若在服务过程中泄露采购人的工作秘密，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责任。（供应商在参与投标时须提供书面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本项目使用的电脑、打印机等工作设备由采购人提供，服务人员下班或长时间离岗后须关闭所使用的办公电子设备电源，锁存重要办公用品，非正常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由供应商负责赔偿。供应商应登记资产使用台账并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领用、交回、盘点、保管、非正常损失赔偿等。
（三）为保障服务质量，供应商所提供的人员须具有稳定性及连续性，不得擅自更换人员，如果有人员更换的情况须提前15日向采购人书面说明原因，并及时补充人员，妥善办理交接手续，因人员擅自离岗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对不能胜任工作、违反采购人工作制度或出现重大失误的人员，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进行人员更换，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补充人员并承担退回人员的安置及费用。供应商应提供人员保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招录及辞退方案、保证人员稳定性的方案、人员补替方案等。
（四）供应商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完成日常工作，服务人员上岗前经过相关培训，培训内容须包含税收政策知识、税务操作系统操作流程、保密及廉政教育、沟通技巧培训等相关内容。供应商应制定岗前培训管理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师资力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安排、培训方式、培训成果考核等，具体实施培训前须将培训内容提前同采购人进行沟通审核，确保培训内容贴合税务机关工作实际。供应商每季度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检测，检测结果纳入员工绩效考核，并报采购人，日常培训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总费用中。
（五）供应商应建立完善的相关服务应急预案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办税服务厅断电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应急措施、人员疏导安抚、舆情追踪、后续事项处理等）、大厅纠纷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防措施、事件处理流程、责任追究、事后预防等）、服务人员投诉应急预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防措施、事件处理流程、责任追究、事后预防等）、人员工伤应急响应机制及劳动争议解决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事前预防、纠纷处理、事后跟踪、后续事项处理）等。
（六）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配合采购人对项目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供应商须制定考核管理方案对服务人员开展考核，并根据采购人的要求修改考核方案，使考核方案能够保障实际工作的运转，考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1）考核组织机构；（2）配合采购人考核措施；（3）员工奖惩考核办法；（4）考核质量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4479][bookmark: _Toc10179][bookmark: _Toc17886]4.4优选资质/优选指标
	序号
	人员类别
	人员岗位
	人员要求
	是否作为加分项

	1
	技术团队
	服务人员
	承诺服务期限内优先聘用采购人现有服务人员，予以加分（承诺比例越高，加分越多）
	是


[bookmark: _Toc3896][bookmark: _Toc29578]5风险管控要求
（一）采购人严格按照时限要求，根据采购文件和中标供应商响应文件的规定分别与中标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二）供应商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投入本项目的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履行对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不得将这些义务转嫁于采购人，采购人与供应商提供服务的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健康、意外以及劳动争议等所有问题处置，承担所有人事风险责任(包括法律、经济赔偿责任)。(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进行响应，格式自拟)
（三）供应商应积极做好服务人员的安全防护教育，按采购人要求做好安全防护。供应商委派的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或遇到其他事故伤害时，所产生的责任及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和解决，如果采购人因此承担了任何费用或责任，可向供应商全额追偿。
（四）供应商安排的服务人员应经过供应商的系统培训,并保证符合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监督考察，供应商应根据评价结果,落实到服务人员绩效考核中。对考核不合格的服务人员,不得再次指派提供服务。
（五）采购人对服务人员进行与服务项目相关的管理,并检查服务人员的工作表现情况,包括上下班记录、服务情况、违规违纪情况、受表扬、被投诉情况等。供应商应指定专门管理人员,负责对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负责与采购人进行协调沟通。
（六）供应商及服务人员不得在采购人提供的工作场所从事与采购人指定工作无关的其他工作；不得利用服务之便,从事税务代理、财务审计等中介活动；不得利用服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对采购人造成负面影响或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七）供应商应确保服务人员工作技能能够达到采购人的服务需求，根据工作实际需求进行服务人员岗位安排，对不能胜任工作或出现重大过错的人员，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及时调整。
（八）在合同履行期内，供应商若发生政治事件、重大舆情及涉黑涉恶等事件，服务人员发生严重泄密事件等，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由供应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九）供应商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伤亡的，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进行响应，格式自拟)。
（十）采购人因政策、机构调整等原因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供应商负责做好服务人员的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9204][bookmark: _Toc17130]6项目验收要求
[bookmark: _Toc4803][bookmark: _Toc25830]6.1总体要求
采购人根据招标文件、供应商投标文件的服务内容及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对供应商完成工作的服务质量、技术指标、服务成果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21469][bookmark: _Toc22533]6.2基本要求
（一）供应商于上个月度服务期满后，次月提请付款之前发起验收申请、汇报服务情况，结算时提请出具签字确认的评分表。
（二）采购人验收小组根据考核要求逐项评分，结合验收方案进行验收，验收共计12次。验收小组需查验工作周期内服务记录、投诉举报记录、工作会议及业务培训记录；按岗位查验工作开展情况、工作过程相关文档的整理归档情况；听取服务对象的反馈等；供应商需配合提供相关记录、文档。
[bookmark: _Toc27210]6.3其他要求
在合同履行期间，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验收办法，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调整后的验收办法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5828]6.4验收考核标准
验收由采购人根据合同约定自行与供应商开展验收工作。采购人需成立验收小组，验收小组成员须≥3人。采购人相关部门在每月最后一周对供应商当月服务情况进行考核（结合日常监督情况），考核为百分制。考核得分≥90分，全额拨付当月服务费用；90分＞考核得分≥80分，只拨付当月服务费用的95%；80分＞考核得分≥70分，只拨付当月服务费用的90%；70分＞考核得分≥60分的，只拨付当月服务费用的85%；考核得分＜60分，只拨付当月服务费用的80%。
供应商一季度内连续两次或一年内累计四次月考核得分＜60分的视为供应商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管理团队、服务团队需填报《考核评分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双方确认后执行。（以下提供的《非执法类辅助服务考核评分表》（仅供参考），中标后由采购人与供应商按实际情况共同制定。
[bookmark: _Toc17769][bookmark: _Toc32111][bookmark: _Toc22162][bookmark: _Toc1611][bookmark: _Toc24497][bookmark: _Toc14907][bookmark: _Toc6470]非执法类辅助服务考核评分表XXXX年XX月XX日（仅供参考）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标准
	标准分
	评分标准

	1
	综合管理方面
	全面承接服务各项工作，做到分配到人，责任到人。
	31
	不达标1项扣4分

	2
	
	保证服务人员的数量,保证足够的管理和技术力量以顺利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服务。
	
	不达标1项扣4分

	3
	
	根据人员流动实际，及时做好招聘、人员入职引导，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续订、变更、终止、解除工作。
	
	不达标1项扣4分

	4
	
	按时召开月例会，做好会议记录。
	
	不达标1项扣4分

	5
	
	按管理目标，组织人员实施创优工作并达标。
	
	不达标1项扣3分

	6
	
	针对操作标准、服务规范、服务质量等考核结果,对服务内容和措施及时进行整改并反馈。
	
	不达标1项扣3分

	7
	
	对无法完成考核要求的服务人员，及时通知辞退并更换符合任职条件的服务人员。
	
	不达标1项扣3分

	8
	
	供应商及服务人员不得在采购方提供的工作场所从事与采购方指定工作无关的其他工作；不得利用服务之便,从事税务代理、财务审计等中介活动；不得利用服务之便,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不达标1项扣3分

	9
	
	严格执行保密和安全管理等制度,对服务人员进行严格要求,对工作中知悉的税收及纳税人的信息资料应严格保密。
	
	不达标1项扣3分

	10
	人员管理方面
	所有人员必须严守制度和行为准则，不得有违法、违纪、违规现象。
	27
	不达标1项扣3分

	11
	
	所有工作人员按规定着装，注重仪容仪表，做到服装整洁。
	
	不达标1项扣3分

	12
	
	员工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严禁人浮于事或弄虚作假。
	
	不达标1项扣3分

	13
	
	按排班表确保相应人员在岗在位。
	
	不达标1项扣3分

	14
	
	员工必须服从合理的工作分配。
	
	不达标1项扣3分

	15
	
	按时上报人员考勤表及排班表。
	
	不达标1项扣3分

	16
	
	按规定进行人事管理，人员变动及时上报。
	
	不达标1项扣3分

	17
	
	确保队伍稳定，有序做好人员更替，减少人员流动。
	
	不达标1项扣3分

	18
	
	服务人员因考核或个人原因被替换、辞退，产生的劳动纠纷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不达标1项扣3分

	19
	服务质量方面
	服务质量符合服务方案列明的各项要求。
	30
	不达标1项扣3分

	20
	
	服务过程严格按照《纳税服务规范》的规定，倡导文明用语、杜绝服务忌语。
	
	不达标1项扣3分

	21
	
	服务期间，严禁玩手机等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不达标1项扣3分

	22
	
	服务期间不得拒绝为纳税人办理业务或互相推诿的。
	
	不达标1项扣3分

	23
	
	服务过程中不得与纳税人发生争执。
	
	不达标1项扣3分

	24
	
	服务过程中受到纳税人投诉。
	
	不达标1项扣3分

	25
	
	服务质量的外部评价，不能出现投诉、举报等事项，主要依据纳税人评价、12366投诉、12345投诉、纪委暗访、省市县局检查等信息。
	
	不达标1项扣3分

	26
	
	维持办公场所秩序，及时疏导纳税人，不造成拥挤矛盾。
	
	不达标1项扣3分

	27
	
	收集、整理纳税人、缴费人的意见、建议。
	
	不达标1项扣3分

	28
	
	遇到故障及紧急状况需及时上报。
	
	不达标1项扣3分

	29
	业务培训方面
	组织服务人员每月不定期参加线上线下业务培训。
	12
	不达标1项扣3分

	30
	
	指导服务人员熟练掌握培训内容，运用到实际服务中。
	
	不达标1项扣3分

	31
	
	组织服务人员每月参加办税服务厅业务测试，内容包括涉税事项办理流程及所需资料、纳税服务规范、最新纳税服务政策等。
	
	不达标1项扣3分

	32
	
	统计服务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上报有关科室解答，做好疑难问题学习指导。
	
	不达标1项扣3分

	扣分合计：
	
	

	得分合计：
	
	

	采购人考核人员（签字）：
	
	


[bookmark: _Toc2885][bookmark: _Toc11871]7其他要求
[bookmark: _Toc16795][bookmark: _Toc9317]7.1必备要求
（一）本项目中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其包装需求标准应不低于《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规定的包装要求，如有其他包装需求，详见采购文件技术部分相关章节。 
（二）本项目中如涉及网络关键设备或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应严格执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第 1 号《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第 2号《关于调整<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公告》等相关文件要求，所投标（响应）设备或产品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一是已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安全检测符合要求；二是已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三）本项目中如涉及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CCC 认证证书）、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无线电发射设备核准证等市场准入类资质的，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上相关要求，由供应商在响应时应答，在履约验收中，采购人将按照采购文件、中标/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采购合同等对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进行验收，必要时依法依规开展相应检测、认证。
[bookmark: _Toc1991][bookmark: _Toc25410]7.2付款安排
[bookmark: _Toc22863][bookmark: _Toc5156]供应商依据服务费用结算金额于每月15日前向采购人提供上月服务发票及相关资料，交采购人审核通过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节假日顺延）。采购人因预算资金未到位暂不能按时支付的，根据预算资金到位情况及时支付，不视为违约。
[bookmark: _Toc256000037][bookmark: _Toc15735][bookmark: _Toc7979][bookmark: _Toc14432]7.3保密要求
（一）采购人和供应商应对在本合同签订或履行过程中所接触的对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技术资料、技术诀窍、内部管理及其他相关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二）供应商在使用采购人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程序、用户名、口令、资料及采购人相关的业务和技术文档，包括税收政策、方案设计细节、程序文件、数据结构，以及相关业务系统的软硬件、文档、测试和测试产生的数据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1.应以审慎态度避免泄漏、公开或传播采购人的信息。
2.在开发过程中对数据的处理方式应事先得到采购人的许可。
3.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对有关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复制。
4.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以任何方式（如E-mail）携带出采购人场所。
5.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透露给任何其他人。
6.严禁在提交的软件产品中设置远程维护接口和后门程序。
7.不得进行系统软硬件设备的远程维护。
8.采购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其他保密措施。
（三）保密期限不受合同有效期的限制，在合同有效期结束后，信息接受方仍应承担保密义务，直至该等信息成为公开信息。
（四）采购人和供应商如出现泄密行为，泄密方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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